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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商业银行保理业务健康规范发展, 防范和控制商业银行保理

业务可能出现的风险,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

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公布了《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

国银监会令 2014 年第 5 号, 下称“《办法》”)。《办法》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其主要内容包括: 

 
 明确保理业务的定义和分类 

 
《办法》参考国际惯例和行业规范对保理业务进行了定义, 

规定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 集应收账

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债权人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 由商业银行向其提供

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或保理融资服务中

至少一项的, 即为保理业务。《办法》明确与应收账款有关的

全部权利和权益的转让是保理业务基础, 特别强调了以应收

账款为质押的贷款, 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 
 

《办法》按不同维度对保理业务进行了分类。值得一提的是, 

为配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保理业务相关的政策放

开, 《办法》亦明确了国际保理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中至少

有一方在境外(包括保税区、自贸区、境内关外等)的保理业

务。 
 

 五类不合格应收账款不得开展保理融资业务 

 
《办法》对应收账款做了界定, 称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是

指企业因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

其产生的收益。《办法》重申了《关于加强银行保理融资业

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35 号)中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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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

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的规定, 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和因

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的含义。 
 
 加强保理融资业务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银行存在借保理融资之名叙做一般性贷款、放松融资审查的问题, 为防范保理

融资业务中的风险, 《办法》在融资产品、客户准入、合作机构准入、业务审查、尽职调查、融资

比例和期限、信息披露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办法》强调严格审查交易背景进行真实性, 要求商业银行应当严格审核卖方和/或买方的资信、经

营及财务状况, 分析拟做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情况, 包括是否出质、转让以及账龄结构等, 合理判

断买方的付款意愿、付款能力以及卖方的回购能力, 审查买卖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因

提供服务、承接工程或其他非销售商品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或买卖双方为关联企业的应收账款, 
应当从严审查交易背景真实性和定价的合理性。银监会在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协会意见的

基础上, 增加了单据原件审核及开立保理专户的相关要求等, 旨在要求商业银行提高对骗保、虚假

贸易背景的甄别能力, 加强融后资金监测力度。 
 
《办法》还着重对单保理融资提出审慎管理要求, 要求商业银行在严格审核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外, 
还应比照流动资金贷款对卖方或买方进行授信全流程管理。 

 
 完善保理业务风险管理 

 
《办法》结合保理业务的特点, 在公司治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商业银行保理业务予以规范。《办

法》强调商业银行应审慎制定业务发展战略, 要求银行根据自身特点, 健全完善保理业务管理制度, 
建立与业务规模和复杂度相适应的业务组织架构。管理框架还涉及授权管理、前中后台分离、系统

建设、风险监测及处置等内容, 旨在要求银行建立专业独立的管理架构开展保理业务, 提升业务效

率, 降低操作风险。 

 
 发挥行业自律机制 

 
考虑到保理业务有较强的行业实践特点, 《办法》还特别强调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保理专业委员会的

专业职能, 要求其充分发挥自律、协调、规范职能, 建立并持续完善银行保理业务的行业自律机制。 

 
 适用范围 

 
《办法》适用于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 包括中资商业银行、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政策性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等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

执行。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efault_6019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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